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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頁 

「代理孕母」在我國一直是備受爭論的議題，近年來曾引起各界

多次熱烈討論，衛生署亦曾將其列入人工生殖法草案中，有條件的讓

代理孕母合法化，但由於各界持反對意見者眾，到目前為止仍懸而未

決。本文將從我國代理孕母的立法沿革及世界各國對代理孕母的立法

情形開始，進而介紹各界對代理孕母合法化的看法，最後並將我國醫

護人員、宗教界及法界人士對代理孕母相關議題的看法，做一重點介

紹，供護理界同仁參考，以便在立法院討論人工生殖法草案時，發表

護理界對此一議題的立場主張。 

關鍵詞：代理孕母(surrogate motherhood) 

 2



代理孕母合法化的探討 

Legalization of Surrogate Motherhood 

前言 

不孕是許多已婚夫婦心中的痛，據估計台灣每五千到一萬個婦

女就有一位婦女需要藉由代理孕母的方式才能擁有自己孩子，這群

不孕婦女渴望借由代理孕母來解除切身之痛與完成一生的心願。不

過，由於代理孕母涉及第三人的身體，以及長達十個月的懷孕過

程，同時也牽涉到血統認定及親子關係界定的法律問題，台灣的女

性主義論者也認為願意擔任代理孕母者多半是經濟弱勢的一方，在

法令不周情形下，難以保障弱勢者的權益，而嚴格的血統主義認

定，更將女性視為孵育箱，物化女人的身體。從技術面而言，代理

孕母的懷孕生產過程將使兩個女人同時接受繁瑣、痛苦的治療過

程，而且必須進行好幾次植入才可能成功。此外如何簽訂代理孕母

契約，酬勞如何規定才算合理，所牽涉到的倫理問題如何解決等，

在立法院審議人工生殖法，是否應將代理孕母合法化之際，實有進

一步探討社會各界對代理孕母相關議題看法的必要。（陳，民 88；

陳、蔡，民 87；Wyze, 2002；Van Zyl & Van Niekerk, 2000；） 

從傳統社會的借腹生子到目前衛生署研擬開放的代理孕母已

嚴重衝擊社會既存的法律與規範，在探討代理孕母是否應該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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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們應先瞭解代理孕母的意涵，我國代理孕母的法律沿革、

世界各國對此技術的相關規範以及我國各界對代理孕母的看法，以

便護理界也能對代理孕母議題發表立場聲明。 

代理孕母的定義 

      代理孕母譯自 Surrogate mother, Surrogate 係指代替、取代之

意，係指一位婦女、基於同情因素或其他經濟理由，同意代為生育

小孩(Baid, 1996 ;Van Nilkerk & Van Zyl, 1995)。 

(一)根據胎兒與孕母之間是否有血緣關係（蔡、陳，民 87） 

1.有血緣的代理孕母(genetic surrogacy)： 

  係指孕母與胎兒間有某種程度的血緣關係，又可分為下列兩

種： 

  (1)部分代孕(partial surrogacy)： 

      精子是委託夫婦之夫的，卵子則是孕母的，經由人工授

精，而後在孕母子宮中孕育到生產的代孕方式。 

  (2)完全代孕(total surrogacy)： 

      精子由別人捐贈，或由孕母配偶捐贈，與孕母的的卵子受

精，而後孕育生產的生產方式。 

2.妊娠代孕(gestatory surrogacy)： 

    由委託夫婦的精卵，或由不具名者捐贈，經由人工授精，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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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將胚胎植入孕母子宮內代孕，胎兒與孕母完全無血緣關係。 

(二)依據我國「人工生殖法草案」中的規定 

      我國人工生殖法草案第三條將代理孕母定義為「與受術夫妻

約定提供子宮，並代為孕育生產胎兒的婦女」，需以不孕夫妻

雙方均具有生殖細胞，無須接受他人捐贈精子或卵子為原則。 

我國代理孕母立法沿革 

(一)1986 年 7 月公告實施之「人工生殖技術倫理指導綱領」，原則

上禁止代理性質的孕母行為。 

(二)1994 年公告實施之「人工生殖技術管理辦法」明文禁止醫療

機構施行代理孕母之人工生殖技術。 

(三)1996 年 1 月 30 日再討論「人工生殖法草案」中，人工生殖技

術諮詢委員會決議不開放代理孕母合法化。 

(四)1997 年 6 月，將代理孕母開放與否，兩案併陳，列入人工生

殖法草案，並於 1999 年 3 月呈現代理孕母版本，並對實施

代理孕母的條件、代理孕母契約、代理孕母所生子女之法律

地位做了規範。 

(五)2002 年 5 月衛生署在其「人工生殖法案總說明」中，特別提

出「以代理孕母方式實施人工生殖，因事涉複雜的權利義務

關係，且尚無法為現制觀念所接受，目前不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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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對代理孕母的立法情形 

根據衛生署的統計，目前已有 30 多個國家對代理孕母有所規

範，但真正立法通過者只有英國、以色列以及美國部分州。特列

舉 6 個國家加以說明(林，民 88；陳，民 83；曾，民 90；楊，民

85；Benshushan & Schenker，1997；Brinsden, Appleton, Murray, 

Hussein, Akagbosu & Marcus，2000)。 

(一)英國 

1.1982 年成立人類受精及胚胎發展研究委員會，探討人工生殖

技術對社會可能造成的影響，並於 1984 年公布瓦諾克報告

(Warnock Report)，建議禁止代理孕母行為，強調因個人目

的而利用另一人代理懷孕是不道德的，且擔心造成商業剝削

的危險及私下利他性代孕或不收取費用的代孕(例如為不孕

好友或姊妹代孕)。 

2.1985 年通過「代孕安排法」，禁止商業行為的代理孕母，但

不孕夫婦可以自行尋找代理孕母，只要沒有商業經紀人參與

其中，無償的仲介仍屬合法。不過對代孕所生子女的法律地

位、契約效力和型態並未規定。 

3.1990 年通過「人類生殖與胚胎研究法」，加入「代理妊娠不

可強制」條文。同時對母親身份加以界定，代理孕母所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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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女視為孕母的法定子女。此外，由於代理孕母契約不可強

制執行，所以代理孕母仍保育子女監護權。 

(二)美國 

1.1988 年美國國家統一各州法律制定委員會通過「技術援助妊

娠出生子女法定地位統一法」，禁止商業化的代理孕母行

為，並對代理孕母所生子女的法律地位加以規範，提供各州

立法之參考。 

2.目前通過代理孕母法案的州包括維吉尼亞、阿肯色、俄亥

俄、新罕布什爾、加利福尼亞，法案中規定委託的不孕夫婦

才是合法的父母，若雙方引發爭議，應依合約解決，強調代

理孕母應遵守合約，放棄對孩子的扶養權。 

3.北達柯達州及亞利桑納州仍禁止代理孕母行為。 

(三)德國 

1.1985 年由「基因工程學之可能性與危險性」特別調查委員

會，提出體外受精，染色體重組及遺傳細胞治療報告書，報

告書中原則上禁止代理孕母行為，不過若為遺傳學及醫學認

定該婦女確無懷胎能力時，得例外以其近親代為孕育子女。 

2.1989 年於「收養介紹法」中，增列禁止有關代理孕母之居間

仲介行為，以及禁止仲介代理孕母為目的的廣告與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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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國 

1.於 1984 年成立國家倫理諮詢委員會，針對遺傳、生殖與法

律問題展開討論，1986 年的報告書中主張代理孕母契約違

背公序良俗者無效，因而不履行契約者亦不必負損害賠償責

任。 

2.1989 年之生命科學與人權關係草案亦否定代理孕母的合法

性，認為違反者應受刑事制裁，不過並未嚴格執法。 

(五)澳洲 

1.昆士蘭州於 1988 年制定代理孕母親子法，法案中不論代理

孕母是否涉及商業交易，一律禁止。 

2.南澳亦於 1988 年修訂家庭關係法，禁止代孕行為，不過對

違反者是否處罰，並無規定。 

3.維多利亞省於 1984 年制定之「不孕法」，亦禁止代理孕母契

約及商業仲介行為。 

   (六)日本 

        日本厚生科學審議會於評價生殖輔助技術專門委員會於

2000 年 12 月提出之「有關提供精、卵、胚胎等生殖輔助醫療

報告書」時，強調「以營利為目的，協助他人配偶生子，做成

胚胎，代理孕母等應予以處罰」，不過政府並未立法加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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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國家的立法過程，可知其對人工生殖所可能衍生的問

題，大多以成立特別委員會方式邀請醫學、法律及倫理學者專家

參與研究討論，並針對研究、討論結果，提出報告供法令制定時

之參考。不過由於代理孕母極具爭議性，到目前為止，各國對於

代孕行為的合法性及契約的法律效力等問題亦未達成共識，大多

傾向將代理孕母問題由家庭自行解決，而非交由政府裁決。 

各界對代理孕母合法化的看法 

        代理孕母雖可解決部分不孕夫妻的痛苦和對子女的渴望，但

無可否認的亦已牽涉到人類基礎的人倫關係和法律問題，因此，

在正式立法之前，必須進行有關生理學、心理學、社會學、倫理

學以及法學等等的深入探討，尤其在觀念和意識層面更應加以重

視，茲將宗教界、法界、倫理學界、女性主義論者、不孕婦女以

及醫護界對代理孕母相關議題的看法彙整於下： 

(一)宗教界對代理孕母的看法 

     宗教界普遍認為代理孕母是違反倫理、違反人的尊嚴，不但

使婦女子宮工具化，也使生命商品化，嚴重矮化孕育過程的價

值，且難予禁止商業行為。 

1.佛教界 

     佛教界認為代理孕母不宜純粹定位為「不孕夫婦誕生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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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福音」，而是人類「有後有愛」生育的渴望本能驅動與文化

訓練中，以貪瞋痴互相角力的產物。在這場角力中，科技戰勝生

命，使孕母和受精卵都成了工具或配件。如果一個人只為了減免

自己不孕之苦而增加他人（特別是無權選擇出生背景的嬰兒）的

痛苦，依佛法而言是當事人只顧自利而未能善盡護生責任（釋昭

慧，民 86）。 

    大部分佛教界人士皆肯定人倫的價值，認為人皆有佛性，人

間的布施是無我的布施，人間的慈悲是無執的慈悲，代理孕母需

有感同身受的慈悲為懷，不應將代理孕母視為生孩子的工具，孕

母亦不應因私心而將胎兒佔為己有或是為生財工具。因此，部分

佛教人士在上述條件下，並不反對代理孕母的作為，反而會在慈

悲心的引導下樂見其成。（尉，民 86） 

2.基督教 

    就傳統社會而言，父母與子女關係的形成，不是婚生、就是

非婚生，不是親生就是收養，不過，自從 70 年代末期有了代理

孕母之後，問題就變得更複雜，以往的父母與子女關係比較單

純，它使血緣父母、妊娠父母和社會父母三者關係明顯分開，表

示遺傳不等於生育、生育不等於養育、各有各的獨立性，也給傳

統的自然生殖倫理觀點帶來嚴重的衝擊，因為「人類已掌握了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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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嬰兒的技術，生殖過程可以與婚姻、家庭相脫離，這種分離生

殖過程至婚姻、家庭關係的作法，自然引起代表西方傳統自然生

殖倫理觀的基督教的強烈反應，不過，這樣的反應強度並非整個

基督教人是都是一致的。一般而言，基督教的反應較不強烈，天

主教的反應則較強烈，兩方教派之反應意見極為類似，不過天主

教派較有一致的論點（尉，民 86）」。以下將以天主教的論點做

為重要論述之重點。 

3.天主教 

    天主教認為代理孕母將侵害親子倫理和嬰兒自然出生權

利，違反人的尊嚴，是一種割裂母職的行為，尉及艾力勤(民 86)

強調是否應讓代理孕母合法化應從下列三個角色來考量。 

(1)胎兒的尊嚴： 

代理孕母在醫學技術上需經過體外受精（試管嬰兒），其執

行過程並未尊重胎兒的尊嚴。因： 

在體外受精過程中，可能製造多個胚胎（備份），而只有一

個胚胎被孕育出生，其餘的或淘汰或以冷凍保存供日後使

用，在此過程中，胚胎被視為一種產品，而非人。 

在上述過程中，也使父母與子女之間失去人性的關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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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那些備份的胚胎和那個被孕育出生的胚胎，同樣是父母

的子女，但是父母卻只承認出生的嬰兒，照理應該是每一

個胚胎均成為父母的子女，都應該享有父母的愛，而不應

有差別待遇。此種作法不但傷害親子關係，也破壞手足之

情。 

父母因愛而結為一體，是胎兒對愛的基礎生命經驗，這是

科技與試管所無法代替，而且，十月懷胎為父母與子女之

間親密、信任關係的建立，是極為深刻的，父母因愛結合

及受孕的事實是人類受孕的尊嚴、人的尊嚴與婚姻生活的

尊嚴，三者之間不可分割的樞紐。 

(2)代理孕母的尊嚴： 

代理孕母是將女性身體工具化，加強女性傳統「傳宗接

代」的工具角色，成為父權體制壓迫女性的助力，使女性喪

失自主性，因此，代理孕母本身並無尊嚴可言。 

(3)母子或母女的基本關係： 

倫理上母子（女）關係的基礎，在於子女是人，是為自

己存在，是目的，不是工具，但是代理孕母之立法似乎只在

滿足不孕夫婦的渴望，而將「胎兒」、「代理孕母」都視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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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或物體，而不是人。人不應是滿足他人渴望的工具，這是

倫理的基本原則（真理），此種錯誤，不但把胎兒及代理孕母

非人化，也把母子（女）關係非人化。 

所以，我們不應該因同情一些人主觀對孩子的渴望，而破壞

母子或母女關係的客觀倫理基礎，以及踐踏胎兒和代理孕母的尊

嚴。 

(二)法界人士對代理孕母合法化的看法 

1.代理孕母所生子女之法律定位爭議： 

(1)主張代理孕母合法化者，認為代理孕母所生子女之法律地

位，可規定為「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以夫之精子與妻之

卵子，經代理孕母懷胎及分娩之子女，自受胎時起視為受術

夫妻之婚生子女。但受術夫妻、代理孕母或其配偶能證明該

子女非自受術夫妻之生殖細胞受胎者得於發現此事實一年

內提起否認父母子女關係之訴。經第一項否認之訴確定判決

後，關於父母子女之關係適用民法之規定」。 

(2)我國民法親屬篇第九六七條規定：「直系血親為己身所從出

或從己身所出之血親」，因此，懷胎分娩者為該子女的母親

(詹，民 85)。 

(3)民法第一○六一條界定「婚生子女係指婚姻關係受胎而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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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女」，並應具備下列三大要件：(1)其父母應有婚姻關係；

(2)其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3)由母之夫受胎。民法並

根據醫學統計規範「凡在婚姻成立 181 日後，或婚姻解除後

302 日內出生的子女，均推定為婚姻關係中所懷胎者，並將

在此婚姻中受胎而生之子女推定為夫之婚生子女。」(林，

民 85) 

(4)若以現行民法規定來解釋代理孕母所生之子女，則可能會出

現下列問題(王，民 87；陳，民 87)： 

a.代理孕母若為未婚，其所生子女即為「無法律上之父」的

非婚生子女。父親雖得認領子女，但具基因、血緣的母親，

卻只能以收養方式與子女建立法律上的身份關係，此與開

放代理孕母的立法本意相衝突。 

b.若代理孕母已婚，則父子關係的推定將使代理孕母之夫成

為該子女法律上的父親。若代理孕母夫婦不願提出婚生否

定之訴時，不孕夫婦在取得與子女的法律身份關係將出現

紛爭。 

(5)除了子女身份的認定問題外，代理孕母、不孕夫婦及施行人

工生殖的醫療機構三者如何訂定代理孕母契約？代理懷孕

的委託行為及彼此權利義務應如何規範？契約的可執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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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等等之，都有待解決。 

2.醫事法律專家的看法 

  茲引述醫事法律專家李(民 89)對代理孕母的論點如下： 

(1)生殖必須已經具有法意識共識地被認為屬於我國憲法所保

障的一種個人基本權力時，中央政府才有積極立法為純屬

個人因素的先天無子宮或子宮因病切除的不孕症者，開放

代理孕母生殖機會的法理上必要。 

(2)將生殖設定是屬於夫或妻，甚至是一個人的權益時，只要

無性生殖在技術理論面已經可行，法理上就導引不來禁止

這種科技的研究與運用。 

(3)若一方面開放容許代理孕母，他方面卻禁止無性生殖，將

造成互相矛盾。 

(4)台灣目前先天無子宮的婦女到底有多少人，未見衛生主管

機關或婦產科醫學界公開表明，缺乏可信統計數據足以支

持必須及時立法的背景理解。 

(5)在中央衛生主管倡導醫療法規鬆綁之際，若容許代理孕母

行為，而又沒有配套設計用以控制的情況下，將導致子宮

因病切除的浮濫，最後可能導致子宮切除愈多，代理孕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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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需求也相對增加的婦產科獨贏局面，當然健保支付也會

配合醫界訴求而相對增加。 

(6)若委託夫婦和代理孕母間因契約的訂立與履行衍生爭議，

受害的將是無辜的孩子（例如孩子出生前一個月，委託夫

婦離婚，孩子生下將無人撫養）。 

       3.法律學者的看法 

   台大法律系顏（民 88）認為國家不應禁止代理孕母合法

化，其所持理由如下： 

(1)對於「非可歸責於己」的不利益，國家應盡力協助以消除

不平等。不孕應為非可歸責於這些婦女的不利益，不應以

法律限制而削弱其社會地位。 

(2)就規範理論來觀察，應朝下列兩個層面思考： 

法律的禁止通常都要連結某種「制裁」，因此，除了禁止

的正當性之外，也要考慮制裁的正當性。但是在違法實施

代理孕母的情況下，不論處罰誰，其正當性都不高。若只

處罰醫師而不處罰當事人，這種不處罰主行為而罰幫助行

為的立法，會讓人懷疑所涉及的行為真的是一種「犯行」

嗎？其次，禁止不等於該行為不會存在，只要行為誘因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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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行為就會不斷出現，禁止的結果，反而會促使出現更

高價位的商業代孕行為。因此頭埋沙中的「禁止作法」，

只會讓地下實施者的法律關係陷入更大的不安定狀態，萬

一鬧上法院，就只好「法官造法」一番。 

女性主義反對身體商品化，事實上是「具體困境的抽象運

用」，因為代理孕母的開放，已經確定可以幫助某些不孕婦

女，除非能證明開放將會對多數婦女造成極大的不利益，

否則抽象地援用身體商品化或為父權傳宗接代等概念來反

對，除了繼續讓不孕婦女不方便外，並無助於女性具體處

境的改善。 

      4.其他法界人士的看法 

        大多數法界人士認為代理孕母將會衍生下列問題： 

(1)成長的胚胎（兒）所有權屬誰？ 

(2)委託夫妻有無權利要求孕母戒除生活惡習，以免對胎兒不

利？ 

(3)孕母接受植入受精卵後如果還有性生活，自己的受精胚胎

是否會擠掉原來的胚胎？ 

(4)若胎兒有缺陷，委託夫妻不認帳，怎麼辦？ 

 17



(5)出借子宮後，將引發哺乳系統分泌乳汁，大腦邊緣系統開

始產生母愛，屆時要交出「親生小孩」可能造成痛苦，而

拒絕交出嬰兒怎麼處理﹖ 

(6)孕母若以胎兒為其他非必要需索又該如何規範﹖ 

(7)對出生的小孩是否該保密﹖如何保密﹖ 

(三)倫理學家的觀點 

1.一般倫理學家的看法： 

(1)大多數的倫理學家認為代理孕母是一種非自然的行為，破

壞自然的定律，可能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2)就功利主義的觀點，它雖然可解除部份不孕夫妻的痛苦和

對生子之渴望，但違反倫理道德規範。 

(3)生子是神聖的事，不可以有商業行為，當作交易也是不道

德的。 

(4)生產若變成商業買賣，會迫使貧窮的女性淪為工具，會失

去其尊嚴。 

(5)若同時借腹與借卵，易產生與同母異父之兄弟姊妹結婚之

亂倫情形。 

      2.台大哲學系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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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民 86)強調代理孕母行為必須符合下面四個條件才算合

乎倫理： 

(1)委託代理孕母必須是在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下的救濟手段 

    這通常係指婦女無法以自己的子宮孕育胎兒的狀況，包

括婦女子宮因病切除，或子宮雖然尚在，卵巢也能排卵，

但由於過去有習慣性流產或其他嚴重病變，經醫師診斷不

宜懷孕者。 

(2)委託夫婦必須使用自己的精卵 

    大家都認為「沒有一個孩子高興不知道自己的父母是

誰」，若選擇使用別人的精卵，等於有意阻絕孩子的親子認

同，此外，若代理孕母所使用的是自己的卵，這已不是代

理懷孕，而是將生育與養育分裂，將割斷原本不容割斷的

親子關係。 

(3)所使用的人工生殖方法不可以任意傷害受精卵或胚胎 

    受精卵或胚胎已是在連續發展過程中的初期人類生命，

我們沒有理由把胚胎當成只是沒有生命的細胞組織或生化

材料，應避免培養過多的受精卵，事後再進行減胎手術。 

(4)不可將代理孕母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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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報酬為主要目的的代理孕母容易使代理孕母只為了

錢，而將胎兒或自己身體工具化，而且也可能演變成有錢

婦女對貧窮婦女的經濟劫掠。 

(四)女性主義論者的看法 

1.反對派的看法 

認為代理孕母是將女性身體工具化，加強女性傳統「傳宗

接代」的工具角色，成為父權體制壓迫女性的助力，使女性喪

失自主性，將生子定為女人的天職，也是女人存在的唯一價值。 

茲將學者劉(民 86)對女性主義者反對「代理孕母」的看法，

摘錄於下： 

(1)代理孕母制是將女性身體工具化，加強女性傳統傳宗接代

的工具性角色，成為父權體制壓迫女性的助力，使女性喪

失自主性，更嚴重威脅台灣女性的健康。 

(2)人工協助生殖法號稱世界第一的法案，值得思考的是，我

國並非科技最進步的國家，也不是最有同情心及愛心的國

家，為什麼我們要首開先河﹖ 

(3)代理孕母明顯違反社會善良風俗，在人工試管嬰兒技術上

產下的男嬰已明顯比女嬰多，而且商業行為根本無法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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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令約束。 

(4)將來不孕夫婦與孕母之間若因契約的訂定與履行衍生爭

議，受害的將是無辜的孩子。況且現行的收養制度下，許

多不孕夫婦已收養孩子，建構幸福美滿的家庭，在台灣條

件不足，未做好準備情況下，不應讓代理孕母合法化。 

2.贊成派的看法 

    支持代理孕母合法化者則認為代理孕母生及養分離的情

境，女性可以自由選擇要在那個過程當上母親，有給職的代

理懷孕可使社會正視女性生育的辛勞。 

(五)不孕症婦女的心聲與回應(陳，民 86) 

1.不孕症婦女的心聲 

    陳昭姿女士自喻代表一群苦命的不孕女人，道出其血淚的

心聲，她勇敢駁斥一群泛道德論者，不明就裡的要求他們勇

敢面對不孕的事實，要求她們發揮大愛去領養別人的孩子。

她無法認同所有的指責與要求都針對女人，卻沒有人檢討東

方社會裡的「丈夫」與「婆家」，面對「妻子」與「媳婦」的

不孕該有的態度與省思。 

2.對反對代理孕母論調的駁斥 

    反對代理孕母合法化者最常使用的質疑包括子宮工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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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倫理與婦女人權，陳女士的回應於下： 

(1)子宮工具化的疑慮 

    子宮原本就是一個工具，除了讓孩子生長，它沒有其他

已知的功能。婦女出於自由意願下提供子宮，既非脅迫，

何來剝削之說呢？ 

(2)親子倫理顧慮 

    我國人工生殖法草案對代理孕母的定義，應屬精卵都來

自不孕夫婦之代孕行為，比目前的捐精、捐卵更無血統問

題，親子關係的定位清楚對親子倫理的顧慮純屬多餘。 

(3)婦女人權考量 

    女性主義論點所強調的應是父權文化下的需求，這是一

個似是而非的說辭，其實反而只發生在捐卵的行為，因為

妻子本身無卵，而只是為了保留夫的精子而生育下一代，

才是對婦女人權的剝奪。而代理孕母卻同時完成妻與夫的

願望，因為它共同保留了妻與夫的生殖細胞。 

(4)收養孩子的問題多 

    收養孩子之後，養父母有許多問題等待克服，例如：如

何將其身世去敏感化，如何兼顧孩子知道其身世之後的教

養問題？以及如何建立與維持良好的親子關係？凡此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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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非當事者，是無法理解的。 

3.對社會及不孕夫婦的建議 

    陳女士根據其個人經驗，對不孕夫婦提出下列三項建議： 

(1)社會應該設法盡全力以科技幫助這些不孕夫婦擁有自己的

孩子。 

(2)如果證明科技也失敗了，最好勸導當事人嘗試思考沒有孩

子的生活。 

(3)如果以上兩件事都做不到，最後才考慮領養別人的孩子。 

       陳女士最後強調讓代理孕母合法化，可提供不孕夫婦多

一個選擇，不孕夫婦可根據個別承受的家庭壓力、自身的經

濟能力，以及夫婦兩人對往後的生活形態做選擇。3. 

(六)醫護界對代理孕母的看法 

醫護界對代理孕母的反對不像宗教界、倫理界及法界人士那

麼強烈，大多以半接受態度，默默為不孕夫婦及代理孕母提供醫

療服務，不過仍共同關注下列問題 

1.代理孕母商業化與胎兒商品化 

根據 Reame & Parker(1990)的研究發現在 125 位代理孕母

應徵者中，89%的動機為獲取金錢回饋。Bar(2000)及 Erlen & 

Holzman(1990)也強調商業化行為可能會把代理孕母當作胎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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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製造廠，而忽略其人格上的地位。 

2.代理孕母與胎兒的身心傷害 

代理孕母在懷孕過程中可能必須接受基因檢查，羊膜穿刺

以及植入技術，不但可能造成身體傷害，也可能造成精神上負

擔。此外代理孕母在懷孕期間與胎兒之情感發展在孩子出生前

已存在，孩子出生後立即終止此種情感連結，對母子皆是一種

傷害(Bes, 2000；Reame & Parker, 1990；Van Niekerk & Van Zyl, 

1995)。芬蘭的研究發現在 17 位代理孕母中，就有 2 位出現產

後憂鬱症(Söderströn-Anttila, Blomqvist, Foudila, Hippeläinen, 

Kurunmäki, Siegberg, Tulpplala, Tuomi-Nikula, Vilska & 

Horatta，2002) 

3.臨床實務上的困難 

(1)遺傳工程諮詢失誤之責任歸屬 

代理孕母在孕前及產前的遺傳諮詢多由醫護人員負責，

若因諮詢失誤造成孩子遺傳基因疾病，應由誰負責？目前

各國對此問題並沒有規定。 

(2)處理母子分離痛苦的困難度高 

代理孕母最感痛苦的事，是要不斷告誡自己，所懷的不

是自己的孩子，必須想盡辦法讓自己與胎兒沒有情感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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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以減輕分離的痛苦，護理人員面對此種情況，尤其對

已陷入產後憂鬱症的代理孕母，所能給予的協助極為有

限，常陷入兩難困境。 

我國醫護人員、宗教界及法界人士對代理孕母相關議題的看法 

    著者於 2001 年曾指導研究生鍾春枝探討醫護人員、宗教界及

法界人士對代理孕母議題的看法。本研究所指代理孕母係指與不

孕夫婦約定提供子宮、接受不孕夫婦精卵或胚胎，並代為孕育胎

兒的婦女。採結構性問卷，以 Likert5 分法評分，非常不同意 1

分，非常同意 5 分。問卷內容共 17 題(見表一)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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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代理孕母議題內容

1.不孕夫妻由丈夫提供精子，妻子提供卵子，由無血緣關係的女

性成為代母，不會產生亂倫，應予合法化。 
2.代理孕母可使不孕夫妻與正常夫妻一樣有相同機會擁有自己血

緣的子女，造福社會上的不孕夫婦，所以應合法化。 
3.無子宮(先天或因病切除)、子宮畸型或發育不全之已婚婦女，可

藉由「代理孕母」的方式擁有自己的孩子。 
4.為幫助不孕夫婦，未婚婦女在本人同意下即可出借子宮代為懷

孕。 
5.已婚婦女，除本人意願尚須徵得丈夫同意，才可出借子宮為不

孕夫婦生育小孩。 
6.代理孕母是一種自願善良行為，除生育費外不可接受任何金錢

或生活費作為生育酬勞。 
7.委託夫婦應有權利要求孕母戒除吸煙、酗酒等惡習，以免對胎

兒不利。 
8.代理孕母接受植入受精卵後，應禁止性行為，以免自己的受精

卵擠掉原來的胚胎。 
9.若代理孕母所生之新生兒有缺陷，委託夫婦不可不接受。 
10.代理孕母與委託夫婦，雙方都應有保密的義務。 
11.代理孕母與委託夫婦應為相互不認識之第三者。 
12.代理孕母與胎兒產生了親子情感後，為避免孕母與小孩的傷害

應可以將孩子留下由孕母自己撫養。 
13.代理孕母若成為商業行為，將會造成社會上有錢的人對貧窮婦

女的經濟掠奪，使其出租子宮。 
14.代理孕母制度讓女性子宮變成工具，讓女人被物化，貶低了女

人的尊嚴。 
15.女人的子宮屬於自己所有，應可以選擇如何使用，代孕只是出

租子宮，提供勞務以換得金錢報酬，非關道德。 
16.代理孕母涉及到孕母及委託人需同時接受繁瑣痛苦的治療過

程，會對女性健康造成傷害，故不應合法化。 
17.代理孕母與委託夫婦間若因契約的訂定和履行衍生爭議，受害

的是無辜的孩子，故應加以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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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界人士 

    法界人士對代理孕母的看法最正向，總平均值

3.25(SD=0.49)，17 題中有 13 題之平均值在 3.0-4.27(表二)。 

  在代理孕母是否應該合法化方面(1,2,16,17 題)平均值介於

3.21-3.36 較偏向同意。 

在婦女身體自主權方面，贊同「代理孕母若成為商業行為，

將造成社會上有錢人對貧窮婦女的經濟掠奪，使其出租子

宮」(M=3.51，SD=1.16)。較不同意「代理孕母制度讓女性

子宮變成工具，讓女人被物化，貶低了女人的尊嚴」

(M=2.68，SD=1.20)及「代孕只是出租子宮，非關道德」

(M=2.72，SD=1.11)。 

在代孕小孩利益方面，大多贊成應以小孩利益為優先考

量，相關的第 7-11 題之平均值在 3.08-4.27 之間，對「代理

孕母與胎兒產生了親子感情後，為避免孕母與小孩的傷害

應可以將孩子留下由孕母自己撫養」，則持反對態度

(M=2.46，SD=0.96)。 

進一步分析法界人士組內看法的差異(表三)只有第 11 題

「代理孕母與委託夫婦應為相互不認識的第三者」，律師、

法官、檢察官和法學教授在看法上有顯著差異，法官較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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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贊同態度(M=2.48，SD=1.12)。 

(2)宗教界人士： 

    宗教界人士對代理孕母普遍持反對態度，總平均值

2.62(SD=0.67)，17 題中只有 7 題之平均值是在 3.0-4.01。(表

二) 

  在代理孕母是否應該合法化方面(1,2,16,17 題)，平均值介於

1.76-1.96 之間，傾向持不同意態度。 

在婦女身體自主權方面，與法界人士一樣，贊同「代理孕

母若成為商業行為，將會造成社會上有錢人對貧窮婦女的

經濟掠奪，使其出租子宮」(M=4.01，SD=1.12)，同時也贊

同「代理孕母制度讓女性子宮變成工具，讓女人被物化，

貶低女人的尊嚴」(M=3.99，SD=1.17)，不同意「代孕只是

出租子宮，非關道德」(M=1.73，SD=0.96)。 

在代孕小孩利益方面，大多同意應以小孩之利益為考量，

相關的 5 題(7,8,9,10,11 題)，其平均值介於 3.41-3.83 之間。 

進一步分析宗教界人士組內看法的差異(表三)，發現在第

1-11,13,15 題等 13 題，佛教、基督教與天主教在看法上均

有顯著差異，天主教較持反對態度(M=2.22，SD=0.66)。 

(3)醫護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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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護界人士對代理孕母的看法傾向正向態度(M=3.16，

SD=0.51)，17 題中有 9 題之平均值在 3.0-4.30(表二)。 

  在代理孕母合法化方面(1,2,16,17 題)平均值介於 2.46-2.89

之間，介於同意與不同意間。 

在婦女身體自主權方面，亦贊同「代理孕母若成為商業行

為，將造成對貧窮婦女的經濟掠奪，使其出租子宮」

(M=4.03，SD=1.03)，也同意「代理孕母會讓女性子宮變成

工具，貶低女人尊嚴」(M=3.57，SD=1.26)，不同意「代孕

只是出租子宮，提供勞務以換得金錢，非關道德」(M=2.23，

SD=1.04)。 

在代孕小孩利益方面，大多同意應以小孩之利益為考量，

相關的第 7-11 題之平均值均在 3.24-4.30 之間，不過不同意

「代理孕母可以將孩子留下撫養」(M=2.31，SD=0.95)。 

進一步分析醫護界人士組內看法的差異(表三)發現在第 1、

2、11、13-17 等 8 題醫師與護理人員在看法上有顯著差異，

在代理孕母合法化方面，護理人員較持反對態度，但在婦

女身體自主權方面比醫師贊同「商業化會造成對婦女的經

濟掠奪」及「代理孕母讓女性子宮變成工具，會貶低女人

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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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界人士對代理孕母議題看法上的差異 

    由表五的統計分析結果可知只有第 7-9 題及第 12 題，各界

人士在看法上無顯著差異。 

(1)在代理孕母合法化方面(1、2、16、17 題)，各界看法均有顯

著差異，其贊同程度分別為醫護人員＞宗教界，宗教界＜法

界，醫護人員＜法界。 

(2)在婦女身體自主權方面(13、14、15 題)各界看法也有顯著差

異，其贊同程度因議題不同而異。 

(3)在代孕小孩利益方面，只有 10、11 題各界在看法上有顯著

差異。 

 30



表二   醫護人員、宗教界人士及法界人士對代理孕母議題的看法 

全體 醫護人員 宗教界人士 法界人士 
N=546 n=206 n=189 n=151 題目 

M SD M SD M SD M SD
題 1 2.64 1.17 2.84 1.15 1.96 0.94 3.21 1.03 
題 2 2.67 1.17 2.89 1.17 1.96 0.92 3.25 1.01 
題 3 2.85 1.17 3.14 1.14 2.11 0.99 3.35 0.97 
題 4 2.41 1.15 2.54 1.16 1.78 0.82 3.0 1.12 
題 5 3.11 1.30 3.40 1.20 2.44 1.30 3.55 1.09 
題 6 2.82 1.22 2.94 1.23 2.50 1.22 2.99 1.14 
題 7 3.85 1.11 3.94 1.04 3.64 1.28 3.94 0.99 
題 8 3.37 1.25 3.24 1.26 3.41 1.28 3.52 1.18 
題 9 3.62 1.33 3.74 1.31 3.54 1.32 3.53 1.37 
題 10 4.15 1.04 4.30 0.97 3.83 1.19 4.27 0.89 
題 11 3.38 1.16 3.58 1.07 3.83 1.21 3.08 1.17 
題 12 2.41 1.01 2.31 0.95 2.52 1.12 2.46 0.96 
題 13 3.88 1.12 4.03 1.03 4.01 1.12 3.51 1.16 
題 14 3.46 1.32 3.57 1.26 3.99 1.17 2.68 1.20 
題 15 2.20 1.10 2.23 1.04 1.73 0.96 2.72 1.11 
*題 16 2.64 1.27 2.69 1.20 1.94 1.08 3.36 1.15 
*題 17 2.42 1.24 2.46 1.20 1.76 0.96 3.11 1.19 
總平均 2.99 0.63 3.16 0.51 2.62 0.67 3.25 0.49 
  註：*反向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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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醫護人員、宗教界及法界人士組內人員對代理孕母議題的看法及差異

醫護人員 宗教界人士 法界人士 

醫師 

n=73 

護理人

員 

n=133 

M-W 

test 法師 

n=60 

牧師 

傳道人

n=76 

神父修

士 

修女 

n=53 

K-W 

Test 律師 

n=84 

法官 

n=21 

檢察官 

n=27 

法學教員

n=19 

K-W 

Test 
項目 

M SD M SD Z M SD M SD M SD χ2 M SD M SD M SD M SD χ2

題 27 3.08 1.11 2.71 1.16 -2.190* 2.14 0.86 2.09 1.04 1.54 0.73 16.347** 3.31 1.02 3.05 1.07 3.04 1.09 3.16 0.96 2.242

題 28 3.16 1.12 2.74 1.17 -2.480* 2.15 0.85 2.08 1.00 1.55 0.76 17.181** 3.36 0.99 3.14 1.01 3.04 1.09 3.21 0.98 2.557

題 29 3.34 1.08 3.03 1.15 -1.699 2.25 0.75 2.35 1.12 1.58 0.84 24.162** 3.42 0.96 3.24 1.00 3.22 1.05 3.37 0.90 1.337

題 30 2.65 1.12 2.48 1.18 -1.157 2.05 0.83 1.85 0.83 1.37 0.60 23.856** 3.11 1.02 2.90 1.22 2.62 1.30 3.16 1.12 3.712

題 31 3.45 1.14 3.37 1.24 -0.321 2.88 1.22 2.47 1.33 1.86 1.13 19.398** 3.43 1.07 3.48 1.17 3.73 1.15 3.95 0.97 5.543

題 32 2.87 1.21 2.98 1.25 -0.610 2.78 1.17 2.55 1.24 2.07 1.16 9.049* 3.01 1.11 3.00 1.14 2.80 1.32 3.11 1.10 0.814

題 33 3.82 1.00 4.01 1.06 -1.630 4.05 0.85 3.80 1.23 2.79 1.49 18.305** 3.96 0.97 3.86 0.96 4.04 0.81 3.79 1.32 0.510

題 34 3.15 1.16 3.29 1.32 -0.953 3.90 0.82 3.56 1.25 2.49 1.39 24.171** 3.54 1.09 3.20 1.15 3.75 1.22 3.47 1.50 2.935

題 35 3.85 1.13 3.68 1.40 -0.307 3.95 1.03 3.58 1.31 2.89 1.49 11.822** 3.55 1.35 3.81 1.33 3.48 1.45 3.16 1.46 2.112

題 36 4.25 0.90 4.33 1.01 -1.252 4.11 0.90 3.94 1.13 3.20 1.47 9.766** 4.34 0.80 3.81 1.08 4.44 0.65 4.26 1.15 5.731

題 37 3.40 0.97 3.68 1.11 -2.264* 3.65 0.91 3.52 1.16 2.67 1.47 11.766** 3.16 1.09 2.48 1.12 3.40 1.19 3.00 1.33 8.353*

題 38 2.36 0.87 2.29 0.99 -0.908 2.71 0.94 2.55 1.17 2.19 1.23 5.597 2.42 0.95 2.43 0.68 2.52 0.96 2.58 1.30 0.267

題 39 3.78 0.93 4.17 1.06 -3.557** 3.75 1.20 4.05 1.02 4.27 1.10 7.850* 3.48 1.12 3.52 1.21 3.84 1.14 3.22 1.26 0.3243

題 40 3.19 1.27 3.78 1.22 -3.240** 3.86 1.17 3.91 1.16 4.25 1.16 5.575 2.61 1.15 2.71 1.10 2.88 1.36 2.68 1.34 0.843

題 41 2.51 1.03 2.08 1.02 -3.078** 1.75 0.89 1.93 1.02 1.44 0.88 11.637** 2.74 1.16 2.76 1.14 2.68 1.07 2.63 0.96 0.088
※題 42 3.11 1.11 2.47 1.18 -3.729** 2.05 1.05 2.03 1.13 1.69 1.03 5.475 3.46 1.06 3.38 1.07 2.96 1.43 3.42 1.17 2.480
※題 43 2.86 1.22 2.23 1.13 -3.568** 1.77 0.82 1.81 1.04 1.67 1.01 1.339 3.28 1.08 2.85 1.14 2.84 1.40 3.00 1.37 3.576

總平均 3.22 0.51 3.13 0.51  2.87 0.47 2.68 0.69 2.22 0.66  3.29 0.44 3.15 0.42 3.14 0.72 3.24 0.33  

註：※反向計分。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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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比較醫護人員、宗教界人士及法界人士對代理孕母議題看法

的差異 

1＝醫護人員 2＝宗教人士 3＝法界人士
Kruskal-Wallis 

Test 
研究變

相 
M SD M SD M SD χ2 P 值 

Mann-whitney Test

題 1 2.84 1.15 1.96 0.94 3.21 1.03 109.238** 0.000 (1＞2)(2＜3)(1＜3)
題 2 2.89 1.17 1.96 0.92 3.26 1.01 116.630** 0.000 (1＞2)(2＜3)(1＜3)
題 3 3.14 1.14 2.11 0.99 3.35 0.97 115.596** 0.000 (1＞2)(2＜3) 
題 4 2.54 1.16 1.78 0.82 3.0 1.12 99.986** 0.000 (1＞2)(2＜3)(1＜3)
題 5 3.40 1.20 2.44 1.30 3.55 1.09 71.773** 0.000 (1＞2)(2＜3) 
題 6 2.94 1.23 2.50 1.22 2.99 1.14 15.944** 0.000 (1＞2)(2＜3) 
題 7 3.94 1.04 3.64 1.28 3.94 0.99 4.105 0.128  
題 8 3.24 1.26 3.41 1.28 3.51 1.18 4.421 0.110  
題 9 3.74 1.31 3.54 1.32 3.51 1.37 3.516 0.172  
題 10 4.30 0.97 3.83 1.19 4.27 0.89 21.210** 0.000 (1＞2)(2＜3) 
題 11 3.58 1.07 3.83 1.21 3.09 1.17 15.476** 0.000 (2＞3)(1＜3) 
題 12 2.31 0.95 2.52 1.21 2.46 0.96 3.497 0.174  
題 13 4.03 1.03 4.0 1.12 3.52 1.16 23.284** 0.000 (2＞3) (1＞3) 
題 14 3.57 1.26 3.99 1.17 2.68 1.20 80.209** 0.000 (1＜2)(2＞3)(1＞3)
題 15 2.23 1.04 1.73 0.96 2.72 1.11 73.284** 0.000 (1＞2)(2＜3)(1＜3)
※題 16 3.31 1.20 1.94 1.08 3.36 1.15 98.186** 0.000 (1＞2)(2＜3)(1＜3)
※題 17 3.54 1.20 1.76 0.96 3.10 1.15 92.534** 0.000 (1＞2)(2＜3)(1＜3)

註：※反向計分    *P＜0.05,    **P＜0.01 
 

         由上述研究結果可知國內各界對代理孕母合法化問題，仍

持觀望態度，只有法界較傾向同意，各界普遍關切的重點仍在

代理孕母是否會淪為商業化，以及女性的子宮是否變成工具而

貶低女人的尊嚴，不過，可喜的是各界都贊同應將代孕小孩的

利益列為優先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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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理界如何對代理議題發表立場聲明 

    過去護理界對各種政策或倫理議題很少發表立場聲明，其主要原

因緣自護理同仁對國家政策或相關倫理議題瞭解有限，在邁向廿十一

世紀的同時，我們護理界實在應該加強對各種議題的重視與瞭解，以

便在適當時機發表我們對某一特定議題的共同看法，以逐漸引起社會

各界對護理團體意見的注意，並建立護理專業團體的影響力。 

    本文以代理孕母合法化為題，將各國的立法情形及各界的正反意

見彙整，希望護理界共同關切此議題，並形成主流意見，以便在立法

院討論人工生殖法時，適時發表護理界的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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